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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立足于高等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政府沿袭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

制度，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的相关经验，在高等学校中实施了人民助学金制度。人民助学金制度先在一

些地区试行，于 1952 年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人民助学金主要包括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职工人民

助学金、研究生人民助学金三种。人民助学金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减轻了大学生的求学压力，使工农

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后，人民助学金制度最终被奖学金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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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of high-level personnel 
trai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relevant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learned from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of Soviet higher education, and implemented 
the People’s Grant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eople’s Grant System was first tried out in some 
areas, and was implemented nationwide in 1952. People’s grants mainly include general students’grants, 
workers’gra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grants.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ople’s Grant 
System has reduced the pressure on college students to study and grea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workers’and 
peasants’ children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eople’s Grant System was 
finally replaced by scholarship system and student loa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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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将教

育摆在重要位置，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 1950 年

提出，“高等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以培养工农

出身的知识分子”[1]。在“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

针指导下，农工大众及其子女获得了进入高等学

校学习的机会，但是经济贫困成为其接受高等教

育最大的障碍，为此，高等学校实施了人民助学

金制度。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出台解决了贫困大学

生经济上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在高等学校深造，

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制度的确

立。目前学界对人民助学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如张建奇探讨了“免学费加人民助学金”

政策 [2]，蓝秀华、蓝薇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就学

援助制度》一书中介绍了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出台

及调整情况 [3]132-134，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

人民助学金制度作了有益的尝试。本文在前人的

基础上，试图对改革开放前人民助学金制度进行

系统的研究。

一 人民助学金制度形成的背景

（一）立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

重视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既定方针，“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

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4] 由于长期

的战乱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彼时，战争创伤尚未完全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处

于崩溃的边缘，加上某些地区发生灾荒，一些地

区特别是新解放地区，出现了教师失业和学生失

学的现象，有些地方还比较严重 [5]。针对这类问题，

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帮助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

学生复学。

此外，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国家需要大

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而民国时期广大普通民

众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其造成新中国成

立初期各领域专业人才极度缺乏的局面。有关资

料表明，“1949 年全国只有 205 所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大学生 11.7 万人，研究生 629 人，平均每万

人中只有 0.2 个大学生”[6]，无法满足新中国建设

的需要。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周恩

来在 1951 年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国各项

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还是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7]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大部分

家庭都难以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经济困难成为

学生特别是工农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障碍。

为了经济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解决家庭困难学

生的就学问题，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新中国制定了人民助学金制度。

（二）沿袭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相关

制度

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是中国共

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为了解决贫困学生的就学

问题，对其进行就学援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

如 1931 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应开始施行免费的普及

教育”[8]。在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

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

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

学校等高等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和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人才。这些高等学校实行的是公费

制度，如抗日军政大学“学费、伙食、住宿和制

服是免费的。学生只需自带被褥。学校里有一所

医院，治疗是免费的。每个学生每月所费约八元”[9]。

陕北公学“除免费食宿，每月给学员发一元钱的

津贴费，有的女学员在经济上特别困难，有时连

买一双布草鞋和卫生纸也不够用，但同志之间往

往是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生了病的能享受校医

的免费医疗”[3]。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

扩大，各个解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土地

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高等学校采取的供给制和免

费制难以在各解放区保持一致，于是，各解放区

政府开始探索新的就学制度。如 1949 年 1 月北平

和平解放后，多数学生家庭在国统区经济来源一

时断绝，或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其学膳费用无法

自给。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使其能继续学业，

经北京各高校学生会讨论，北京文化接管委员会

公布《人民助学金暂行条例》，给予学业成绩优

良、志愿为人民服务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人民

助学金。人民助学金分为四类：甲种每月供给小

米 85 斤；乙种每月 65 斤；丙种每月小米 45 斤；

丁种是研究生人民助学金，每月 200 斤 [10]。为了

使人民助学金发放公平，当年暑期招生委员会规

定大学新生中助学金名额为考取学生总数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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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请者考取名次，依次排列。《人民助学金暂

行条例》包含了人民助学金的基本思想、发放标

准、申请程序和资助条件等，“是新中国成立后

有关人民助学金各种规定的制度、修改的蓝本”[11]。

全国解放前夕，为了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东北局、

东北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

决定》，提出着手建立正规高等教育体制，在学

生待遇方面，决定“实行新的高等学校助学金制

度”[12]。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方

面实行的就学援助制度，为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制

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

（三）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的相关经验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确立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

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

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 [13]8。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有步

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

化事业的改革工作”[14]。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

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受苏联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借助苏联教育的经验改革旧中国的高等教育。

十月革命后，苏俄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了

助学金制度。列宁指出，高等教育“首先应该无

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

遍发给他们助学金”[15]。遵照列宁的相关指示，

苏俄颁布了《高等学校入学条例》，规定工人和

贫农的子女有优先进入高等学校的权利，同时规

定高等学校取消入学考试和学费，并向工农学生

发放助学金，使他们尽可能地受到高等教育 [16]。

1922 年，苏联成立后，助学金制度在高等学校普

遍建立起来，助学金按照学生的年级分为若干等，

年级越高助学金则越高。一般的情况是，一年级

学生每月 220 卢布，到五年级可拿每月 290 卢布，

“另有较高的助学金是 290 至 329 卢布，最高的

至 480 卢布”。至于助学金的比例，大学生大部

分可以享受政府发给的助学金，其中冶金采矿和

师范生 100% 能领到助学金，其他各系学科的学生

平均 85% 的学生能取得助学金 [17]。苏联在高等教

育方面采取的包括实行助学金制度的措施，使苏

联高等学校的学生结构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

工农家庭子弟获得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鉴于苏

联高等教育取得的突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在借鉴苏联助学金制度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了人

民助学金制度。

此外，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借

鉴了民国政府关于高等教育助学制度的相关经验。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为了维护统治的

需要，在高等学校相继实施了免费制度、奖学金

制度、贷金制度等。民国政府实行的助学制度虽

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大

学生学业问题，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人民助

学金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借鉴。

二 人民助学金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经

历了一个由一些地区试行到全国逐步确立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地方开始根据本地区实际

情况试行人民助学金制度。1950 年 3 月 23 日，为

了切实而有效地照顾经济上困难新生的学习和生

活，华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华北区国立高等学校

学生人民助学金暂行条例及各校人民助学金暂行

定额的规定》，决定在华北地区实行人民助学金，

规定本、专科学生人民助学金为甲、乙、丙、丁、

戊五等，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小米 85 斤、75 斤、

65 斤、45 斤、25 斤。研究生人民助学金为三等 [18]。

1950 年 7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关

于华北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新生申请人民助学

金暂行规定》，规定人民助学金根据“自报公议、

民主评定”的原则进行评议，经济确属困难的学生，

持相关证明文件经本人申请人民助学金的学生，

由学校根据其具体情况，在全校 1950 年度学生人

民助学金总额内审定，凡核准者一律暂给丙种人

民助学金 [19]。1950 年 11 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教

育部颁布了《中南区高等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暂

行条例》及补充规定，要求从该学期起，在高等

学校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条例规定人民助学金

的申请资格分为甲乙两种。甲种：（1）家境清寒，

如工人、贫雇农、城市贫民、其他劳动者子弟；（2）
学业成绩优良者；（3）思想纯正，有为人民服务

之决心，且有事实表现者。乙种：家庭所在地区，

尚不通汇，因而经济来源断绝者。至于人民助学

金的使用，主要用于伙食补助费、医药福利补助费、

生活学习补助费等 [20]。各地人民助学金制度的试

行，为全国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基础。

为了培养大批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使工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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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获得入学的机会，经过 1949 年至 1952 年的调

整、试行、发展，人民助学金制度已经在全国一

部分高等学校试行，并在少数学校中实行了全部

供给的公费制。由于人民助学金制度主要由各地

区自行制定标准，全国未制定统一的人民助学金

制度，这就导致各地区标准极不统一，以致“过

去实行的人民助学金制和公费制，因为标准不同，

同级同类学校学生的待遇常有很大差别”[21]。加

上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等学校在结构、布局、

规模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一批高等院校被调整、合并。调整后的各高校内

部在学生待遇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 1949 年底，

北京农业大学由北京大学、华北大学、清华大学

三所高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合并以后，“学生

待遇甚不同，原北大、清华农学院学生为人民助

学金待遇（即分为 85 斤、65 斤、45 斤三种），

原华大农学院学生则全为供给制（每人每月 120
斤）……待遇如此不同，甚不合理，已引起学生

不满”[22]。因此，针对这些出现的新情况，有必

要调整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实行范围。

1952 年 7 月 8 日，政务院发出《通知》，明

确提出，在废除高校学费制度的同时，将公费制

改为人民助学金制度，自 1952 年 9 月起，全国高

等学校的学生人民助学金须一律依照新规定的标

准执行。通知确认了资助的目标，提出“人民助

学金应以适当地解决学生的伙食和其他实际的物

质困难为目的”；《通知》对资助的覆盖面也作

了明确的规定：“伙食费须同等的和普遍的发给

每一个学生，生活津贴应按需要者的各人具体经

济情况，分为若干等发给。”[13]105 同年 7 月 23 日，

教育部也发出了《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

职工工资及人民助学金标准的通知》。通知对人

民助学金实施的基本原则、评定标准、使用原则、

评定办法进行了规定，其标准如下：（1）高等学

校（高等师范学校除外）的学生全部享受每人每

月 12 万元（相当于币值改革后的 12 元，下同）

的助学金；（2）高等师范学校的本科生全部享受

每人每月 14 万元的助学金，专科学生全部享受每

人每月 16 万元的助学金；（3）干部升入高等学

校全部享受每人每月 32 万元的助学金。《通知》

同时指出，学生人民助学金的标准是根据全国总

的情况平均计算而定的，各大行政区、各省市所

属学校学生的成分与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在执行

过程中不应机械地一律平均分配，应根据上述标

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在不超过统一标准及经

费预算的范围内，分别具体规范所属高等学校学

生人民助学金的使用办法 [13]108。这两份通知的颁

布，使人民助学金制度在全国高等学校得到切实

的执行，其标志着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在全

国范围内确立，奠定了此后 30 年高等学校学生就

学援助制度的基础。

三 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实施

人民助学金主要分为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职

工人民助学金、研究生人民助学金三种，其中一

般学生人民助学金是人民助学金的主体，主要是

为了解决工农家庭出身、经济困难且没有工作学

生的生活困难而设立的助学金。一般学生人民助

学金分为定期补助费和临时补助费两种；定期补

助费又分为伙食补助费和日常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补助费两种，其中伙食补助费包括补助全部伙

食费、补助三分之二伙食费及补助二分之一伙食

费三种。临时补助费包括学习补助费（教科书与

必备的参考书费补助）、被服补助费（被褥及其

他必需服装补助）、其他补助费（患病学生营养

补助、住院伙食差额补助、因病休学回家的路费

补助、经医生证明必须配戴眼镜等的特殊困难补

助）三种 [23]720-721。由此可以看出，一般学生人民

助学金涵盖了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职工人民助

学金是指给予在高等学校学习的在职干部及在职

工人的人民助学金。

（一）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

人民助学金制度实行后，国家统一了人民助学

金的比例，高等学校的学生全部给予人民助学金。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工资、国民收入的

逐年增加，有能力供子女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家

庭逐渐增多，“普遍发给人民助学金，在部分家

庭经济情况好的学生中，也产生了不少浪费现象

和‘进了高等学校一切应该由国家供给’的不正

确思想”[24]，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为此，

中央政府决定，除高等师范学校外，其他高校人

民助学金由全体发给改为部分发给，规定“一般

学生在学习期间，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伙食

费、学习费用的一部或全部时，均可向学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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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的补助”[23]720。

自 1952 年高等学校由部分公费制改为人民助

学金制度后，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采取全国统一

的标准，除保证高等师范学生每人每月 12 元外，

人民助学金的实行保证了其他高校学生特别是贫

困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基本生活。1955 年，由于物

价的提高而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标准却没能得到

相应的提高，导致除少数地区外的学生伙食水平

不同程度的下降，教育部因此决定对一般学生人

民助学金发放采取分地区的方式。高等教育部、

教育部要求各地根据不同生活费用水平和物价水

平，按 10 类地区规定本专科学生每月的人民助学

金标准。此后，一些地区的人民助学金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最高的是青海、甘肃两省，

其高等学校一般本专科生、师范学校一般本科生、

师范学校一般专科生的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17 元、

19 元、21 元 [25]。

1956 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学生人民助

学金制度进行了两次调整。1958 年，受“大跃进”

的影响，人民助学金的标准各地差异极大，出现

了混乱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类问题，1960 年 1 月，

国务院规定，人民助学金的发放标准各地区根据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的规定，这样，地方

政府对于制定人民助学金的发放标准有了一定的

权限。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64 年，教

育部对人民助学金制度再次进行调整，伙食补助

费每人每月增加了 3 元，学生人民助学金享受的

比例由原来的 70% 提高到 75% [2]138-139。

（二）职工人民助学金

自 1952 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实行每人每月 32
元的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制度以来，其基本上解

决了在职员工入学后的学习、生活问题，但是同

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对一些参加革命工作多年

的有家庭负担的学生照顾不周。为此，1954 年 12
月 3 日，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颁发通知，从

1955 年开始，按照 5 个等级发给相关调干学生人

民助学金，按照 5 个等级，对调干学生每人每月

分别发给 68 元、46 元、29 元、25 元、22 元人民

助学金 [26]。

1958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

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将高等学校部分管理权

力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

放以后，各地制定了不同的职工人民助学金办法。

由于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人民助学金办

法缺乏统筹和规划，各地规定的职工人民助学金

条件不一，标准差异较大，“在执行过程中发生

了原来在统一地区、同一单元工作的工人和干部，

考入不同地区的学校以后，在生活待遇方面出现

了较大的差别”的情况。为此，1960 年，教育部

对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标准做了统一的规定，

规定“学校应根据学生的政治思想、家庭出身、

本人身份、工龄或工作年限等条件以及道德品质、

家庭经济情况核定发给”，如享受调干人民助学

金的学生，“凡是工龄或参加工作时间在 10 年以

上的，可按照入学前原标准工资的 70%~80% 发

给”[27]499。

（三）研究生人民助学金

至于研究生人民助学金的标准，高等教育部根

据“同等条件、同等待遇；不同条件、不同待遇；

学习期间的待遇，应低于工作期间的待遇”的原

则，制定了研究生人民助学金的标准，规定凡是

参加工作不满两年的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或未经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而考取的研究生，无论几年制，

一律每人每月发给 45 元的助学金；凡是参加工作

两年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或未经高等学校本科

毕业而考取的研究生，无论几年制，一律按离职

前原工资的 80% 发给助学金（折算结果不满 45 元

的，可按 45 元发给）[28]。1960 年，教育部根据“研

究生在学习期间的待遇一般应低于同等程度同等

条件的助教、研究实习员和机关干部的工资标准”

的原则，对研究生人民助学金标准进行了修改，

规定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的研究生，每人每月按

36 元发给助学金；入学前参加过工作的研究生，

一般按其入学前原标准的 80% 发给助学金（折算

后低于 36 元，按照 36 元发给）[27]504。

四 人民助学金制度的评析

第一，人民助学金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标志着

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制度的形成。在民主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高等学校实行的供

给制和公费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学生

资助制度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高等

教育的发展，使更多的青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一些地区开始试行人民助学金制度。195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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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

其标志着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开始在局部地

区试行；随后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高等学

校人民助学金制度。为了在全国建立高等学校人

民助学金制度，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相继颁发

相关文件，人民助学金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1952 年，人民助学金制度确立后，中央人民政府

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变化，分别于 1955 年、1960
年、1964 年对人民助学金的享受范围、比例及标

准等进行了三次重要的调整，使高等教育人民助

学金制度不断健全 [2]113。人民助学金制度确立，标

志着新中国高等教育就学援助制度的形成。

第二，减轻了大学生的生活压力，使工农子

弟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新中国成立后，

大部分家庭还是处在贫困之中，温饱问题都还没

得到解决，供养子女上大学更是很多家庭可望而

不可及的事情。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实行，帮助贫

困家庭子女特别是工农子女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

减轻了大学生的生活压力，使一些贫困家庭出生

的学生也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农工子弟

受教育的人数因此大量增加。据统计，1951 年和

1952 年工农成分的学生占高校学生总数的百分比

分别为 19.1% 和 20.5%[29]。正如季羡林所言，人民

助学金的实施，使“中国青年学生失学、失业，

交不起学费、膳费，被赶出课堂，考不上大学，

流浪街头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30]。人民助

学金制度保障了千百万学生的基本生活，解决了

学生的生活困难，使其能够安心学习，例如北京

大学的学生表示，人民助学金使“学生的伙食一

天天地改善。三年前，桌子上摆的是小米饭、高

粱和煮白菜；一、两年以前是黑馒头和丝糕；‘三

反’‘五反’以后，早上吃豆浆、枣丝糕，中午、

晚上是白面馒头、大米饭、鸡蛋、肉和新鲜菜蔬。

大大改善了伙食，保证了学生们的健康……同学

们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学习了”[30]。

第三，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助学金发放

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情况。虽然人民助学金制

度推行后解决了贫困大学生的就学问题，但是由

于经验不足，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助学金

发放也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情况，其主要表现有：

一是某些区、乡干部在证明学生家庭情况时不负

责任，某些学校评审不严，导致一些家庭经济较

富裕的学生也领用了人民助学金；二是有些学校

没有将人民助学金严格地用于解决学生的伙食及

其他实际物质苦难，以致有些学生迫切需要解决

的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 [31]，甚至有些学校人民助

学金有了结余，就随便挪用。国家对高等学校包

得过多，存在平均主义现象，人民助学金的使用

与学生的表现相脱节等情况 [32]，显然不利于调动

广大学生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促进学生

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人

民助学金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从 1983 年至 1987
年，人民助学金制度实施的范围逐渐减少，享受

的比例不断降低”[3]。1986 年 7 月，国务院决定

用奖学金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取代在中国施行了

30 多年的人民助学金制度，从此，中国高等学校

人民助学金制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总之，人民助学金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

产党为了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使更多的青年接受

高等教育的一项制度，它的实施使很多贫困家庭

出身的学生特别是工农大众及其子女获得了接受

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助学金高比例的特点存在着

平均主义的倾向，使其失去了原本的目的，其也

最终被奖学金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取代。虽然高

等教育人民助学金制度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第一个学生助学制度，

为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学校就学援助制度的进一

步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已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学校已经形成由国

家助学贷款制度、国家助学金制度、国家奖学金

制度和其他各类奖学金制度等构成的高等教育学

生资助体系，有力地解决了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

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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